
 4.1.8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安全色和安全标志》GB 2894，安全标志分为禁止标志、警告标志、指

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类。本条所述是指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的安全标志，在场地及建筑公共场所

和其他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场所显著位置上设置。设置显著、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，能够

起到提醒建筑使用者注意安全的作用。警示标志一般设置于人员流动大的场所，青少年和儿童经

常活动的场所，容易碰撞、夹伤、湿滑及危险的部位和场所等。比如禁止攀爬、禁止倚靠、禁止

伸出窗外、禁止抛物、注意安全、当心碰头、当心夹手、当心车辆、当心坠落、当心滑倒、当心

落水等。 

设置安全引导指示标志，包括紧急出口标志、避险处标志、应急避难场所标志、急救点标志、

报警点标志等，以及其他促进建筑安全使用的引导标志等。比如紧急出口标志，一般设置于便于

安全疏散的紧急出口处，结合方向箭头设置于通向紧急出口的通道、楼梯口等处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标识系统设计与设置说明文件；评价查阅标识系统设计与设

置说明文件、相关影像材料等。 


